
  

 

歐盟可持續金融披露 

永續發展風險何以是投資過程的一環 

此金融商品 (又稱為「本基金」) 相關的各項投資並未將歐盟的環境可持續發展經濟活動之相關標準納入考量，但

管理公司以及投資經理已就將套用至與本基金相關之投資決定的決策過程達成共識 (該過程之詳細說明列於基金

公開說明書中)。 

 

可持續發展風險對本基金報酬可能造成的影響 

ESG 因素分析固然是投資經理整體投資能力的重要面向之一，也是投資選擇以及投資組合建構時的其中一項參考

指標，但投資經理的投資過程主要目的是為投資人將長期風險調整報酬最大化。因此，投資經理在管理本基金

時，並不會以實現投資組合與永續發展風險之間的最大契合度作為一獨立目標，亦不會只將本基金報酬歸因於 

ESG 因素。 

 

主要不利影響 

歐盟的《可持續金融披露規定》（「 SFDR」）要求金融市場參與者依據 SFDR 中所列出的特定機制(‘主要不利

影響，即 PAI 機制’)，就其投資決策是否考量主要不利影響（“ PAI”）做出「遵守或解釋」的決定。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HMSA」）為駿利亨德森集團的成員，於盧森堡註冊成立，為受 SFDR 的規

範之金融市場參與者。 

 

HMSA 支持主要不利影響機制的整體政策目標，亦即提高對客戶、投資者和市場的透明度，具體而言是金融市場

參與者如何依據可持續因素綜合考量投資決定的主要不利影響。在考慮 HMSA 活動的規模、性質及程度後，

HMSA 決定目前不會遵照主要不利影響機制的規定。儘管如此，HMSA 希望重申其對環境社會及治理事務的總

體承諾。作為這項承諾的其中一部份，HMSA 目前管理歸類為 SFDR 第 8 條或第 9 條項下的產品。有關駿利亨德

森對環境、社會及治理事務的整體承諾，更多資訊可以在網站的 ESG 部份查看。 

 

HMSA 將定期檢討未有遵照主要不利影響機制的決定。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經營管理。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台北 101 大樓 45 樓 A-1 室。電話：

(02) 8101-1001。107 金管投顧新字第 023 號。駿利亨德森為 Janus Henderson Group plc 或其子公司之商標。©Janus 

Henderson Group plc。 

 

https://zh-tw.janushenderson.com/taiwan/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principles/

